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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关联交易公告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日常经营

中，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银行

业监督管理规定开展关联交易，严格执行《银行保险机构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 1 号）（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确保关联交

易行为合法、公平、透明，保障各关联方的合法权益。根据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就 2024 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

截至 2024 年末，与公司尚有交易余额的关联交易方为：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厦门象屿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象屿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金额

（一）以资金为基础的关联交易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2024 年末交易余额

融资租赁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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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融入 66,548.60

其他类 8.33

（二）以资产为基础的关联交易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2024 年交易金额

资产买卖与委托（代理）处置 46,924.00

房屋租赁 296.18

（三）以中间服务为基础的关联交易

无。

（四）其他类关联交易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2024 年交易金额

办公区物业服务 52.65

三、关联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变动

（一）以资金为基础的关联交易

1.截至 2024 年末，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余额合

计为 0，公司 2024 年度未发生融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

2.截至 2024 年末，公司以资金为基础的关联交易涉及

的同业融资业务关联交易余额合计 66,548.60 万元，具体为

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入的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业务类型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2024 年末余

额
关联情况

1

厦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业借款 2024-08-26 2025-08-25 10,000.00
重大关联交

易

2 厦门农村商业 同业借款 2024-02-26 2025-02-21 20,000.00 重大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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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易

3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同业借款 2024-02-27 2025-02-27 8,500.00

重大关联交

易

4

厦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业借款 2024-07-12 2025-07-11 10,000.00
重大关联交

易

5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业务 2024-08-22 2025-02-22 3,048.60

一般关联交

易

6

厦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业借款 2024-10-30 2025-10-29 10,000.00
重大关联交

易

7

厦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业借款 2024-12-25 2025-01-24 5,000.00
一般关联交

易

合计 66,548.60

3.截至 2024 年末，公司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

称厦门国际信托）发生的其他资金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

为 8.33 万元。相关业务为根据厦门市政府出台的技术创新

基金政策以对厦门市相关企业开展的设备融资租赁给予融

资支持的业务，公司作为 B类委托人参与技术创新基金信托，

公司资金不进入信托作为信托资金，公司与厦门国际信托发

生的实际交易款项为厦门国际信托向我司汇入的补贴租赁

利率的款项，即财政贴息款，财政贴息为 1.5%/年，各期贴

息款=我司出资部分的融资额余额*财政贴息率*本期计息天

数/360。厦门国际信托与公司在业务发生后才成为关联方，

双方一直按照相关政策及此前签订的相关合同、信托认购书

执行，不存在利益输送、侵害公司、股东等合法利益的情形。

因技术创新基金相关融资租赁项目 2024 年末仍有余额，基

于审慎原则公司进行相关报送，截止 2024 年末的交易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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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融资租赁项目截至 2024 年末厦门国际信托累计支付

公司的贴息款 8.33 万元。

（二）以资产为基础的关联交易

1.2024 年，公司发生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关联交易为与南

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象屿海装）的船舶

资产买卖交易。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向象屿海装下单建

造 8 艘内外贸兼营散货船，8 艘船舶交易金额合计

211,240.00 万元（预计金额，实际以最后总付款为准），付

款方式为分期付款，截至 2024 年末，累计已付款共计

46,924.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业务类型

合同签署

日期

总交易金额

（万元）

2024 年初

至今累计

发生额（万

元）

关联情况

1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580.00 10,412.00
重大关联交

易

2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580.00 5,256.00
重大关联交

易

3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580.00 5,256.00
重大关联交

易

4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580.00 5,256.00
重大关联交

易

5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230.00 5,186.00
重大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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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公司与厦门象屿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房屋租

赁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合计 296.18 万元，为我司支付给厦

门象屿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室租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业务类型 2024 年发生额

1 厦门象屿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296.18

合计 296.18

（三）其他类关联交易

2024 年，公司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52.65 万元，为

我司支付给厦门象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区物业服务

费，具体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业务类型 2024 年发生额

1 厦门象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区物业服务 52.65

合计 52.65

四、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条

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其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一

6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230.00 5,186.00
重大关联交

易

7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230.00 5,186.00
重大关联交

易

8

南通象屿海

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买卖与

委托（代理）

处置

2024-3-12 26，230.00 5,186.00
重大关联交

易

合计 211,240.00 46,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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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给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具备合理性和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融资租赁业务按照公司规定的业务程序开

展，主要采取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即按照合理成

本费用+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一方面，充分考虑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坚持收益覆盖风险的商业原则，充分考虑关联方

财务情况、信用状况等偿债能力因素、业务担保方式以及风

险缓释措施，综合评估项目风险水平，实施风险定价，并根

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决策流程，设定交易价格。交易定价

合理，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交易双方在公开、公平、公

正、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签订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整

体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收益与损失

公司本年度新增关联交易均按正常业务流程开展，为公

司带来相应收益，截至 2024 年末存量关联交易五级分类均

为正常状态，未发生损失情况。

六、关联方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及比重

公司在融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中为融资租赁资金融出

方，系关联交易的债权人（出租人）；关联方为资金融入方，

系关联交易的债务人（承租人）。截至 2024 年末，公司融

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余额为 0，占公司全部融资租赁业务余

额的比重为 0%，占公司资本净额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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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监管机构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

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审批手续。即一般关联交易按照本公司

内部有关授权审查审批，同时上报关联交易控制及审计委员

会备案；重大关联交易按照本公司内部授权程序审议后，由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提交董事会批准。董事会会议所

作决议经非关联董事 2/3 以上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严格控制关联交易规模，防范关联交易风险，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存量关联交易中，公司对单个关联方的全部

融资租赁业务余额未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30%；对全部

关联方的全部融资租赁业务余额未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

的 50%；公司对单个股东及其全部关联方的融资余额不超过

该股东在本公司的出资额。关联交易规模控制符合监管要求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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